
灵武市医疗保障局机构职能目录

单位全称 灵武市医疗保障局 规范简称 医保局

加挂牌子 单位性质 行政机关

单位级别 正科级 机构设置

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医疗保障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研究

拟定全市落实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发展规

划、政策、标准的实施方案并组织实施。

（二）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医疗保障基金监督管理法律法

规及银川市实施办法，拟订我市具体实施办法细则，建立健全全

市医疗保障基金安全防控机制，贯彻落实自治区、银川市医疗保

险、生育保险基金支付方式改革。

（三）贯彻落实自治区、银川市长期护理保险改革制度、离

休干部医疗保障待遇政策及互联网医院医疗保险政策。组织实施

全市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医药服务购买谈判工作。

（四）贯彻执行国家、自治区及银川市药品、医用耗材、医

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收费等政策，贯彻落实银川市辖区内

三级甲等以下公立医疗机构基本医疗服务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等

价格政策，配合区、市医保局建立医保支付医药服务价格合理确

定和动态调整机制，落实以市场为主导的社会医药服务价格形成

机制及价格信息监测和信息发布制度。

（五）完善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协议，贯彻落实支付管理办法

，建立健全医疗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监督管理纳

入医保范围内的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依法依规查处医疗保

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六）负责全市医疗保障经办管理工作和公共服务体系、信



息化建设。贯彻执行并配合自治区、银川市完善异地就医管理和

费用结算政策。贯彻执行自治区、银川市医疗保障关系转移接续

制度。

（七）强化执法、法制审核职责，具体负责医疗保障领域执

法工作。

（八）履行本部门承担的人才队伍建设方面的有关职责。

（九）贯彻落实党中央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银川市委及市委、市政府要求，落实安

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相关职责。

（十）完成市委和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灵武市医疗保障局基本信息

一、机构名称

灵武市医疗保障局

二、联系方式

1.办公地址：灵武市羊绒园区管委会二楼东边医疗保障局

2.内设机构电话：

（1）综合管理岗（法制审核和执法监督岗）：0951-3935722

（2）医疗待遇岗：0951-3935721

（3）基金监管岗：0951-3935720

3.传真电话：0951-3935722

三、办公时间

夏季：8:30-12:00 14:30-18:30

冬季：8:30-12:00 14:00-18:00

四、负责人

谢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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